
在检察机关的督促指导下 ，公
安机关到北京调取了李海在北京

开户的银行卡交易明细，发现王强
筹款的时间段内，王芳多次通过银
行柜面存款的方式，向李海转账共
计 37.2 万元。 此时，李海向公安机
关提供了他之前与王芳在北京合

作开浴池的“合作协议”复印件，解
释说 37.2 万元是王芳偿还他之前
垫付的投资款。 检察机关建议公安
机关到北京实地调查浴池经营情

况。 后公安机关调查反馈称，该浴
池已经拆迁， 无法核实经营情况 。
案件事实认定一时陷入困局。

为彻底弄清李海提供的他和

王芳在北京合作开浴池 “合作协
议 ”的真假 ，办案检察官建议法院
延期审理的同时，一方面向公安机
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，建议侦查
机关更换承办人员，对李海采取强
制措施；一方面协同公安机关新的
承办人员到北京开展自行侦查。

办案检察官通过调查王芳经

营的浴池的具体位置、当时的经营
模式和规模，分析该浴池拆迁的可
能性不大，检察机关有必要开展自
行补充侦查。

办案检察官几经辗转 ，找到王
芳和李海参与经营的浴池及浴池

现在的经营者，通过查看该浴池的

房东与李海签订的租房合同原件 ，
并到郑州找到李海当时经营浴池

时的合伙人进行询问，确认王芳和
李海投资经营浴池的事实不存在。

同时，办案检察官通过向李海
的妻子 、 王芳的丈夫详细了解两
个家庭近几年的财产状况 ， 查明
李海没有垫资 37.2 万元的能力 。
李海的妻子证实 ， 她曾经发现李
海与王芳有暧昧关系 ， 为此还与
王芳当面交涉过 。 王芳的丈夫证
实 ，他们夫妻关系不好 。 至此 ，办
案检察官查实 “合作协议 ”系伪造
证据 ， 李海以 33 万元购买王小强
的房子系虚假事实。

“亲情”面纱后的骗局
———检察机关两次提起抗诉终获公正判决

□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危小禁 文/图

父亲救子心切，妹妹
却打着找关系的幌子骗

哥哥。 最终，却是竹篮打
水一场空，妹妹将自己送
进了高墙。

本案中，检察机关认
真负责，两次提起抗诉终
获公正判决 。 该案件释
法、释理、释情，展现新时
代周口检察干警忠诚履

职、司法为民的新担当新
作为，让人民群众更加直
观感知检察工作、感受公
平正义。

2017 年 8 月 22 日， 王小强因
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。
其父王强与其妹王芳商议，让王芳
找人“疏通”关系。

2017 年 10 月 ，王小强被公安
机关释放回家 。 王芳找到王小强
说 ：“为了你的事 ， 咱爸和我没少
忙活 ，事儿又急 ，就把你的房子卖
给周某某了 。 ”得知王小强不同意
卖房 ， 王芳找到李海 ， 让其冒充
“周某某 ”找到王小强威胁道 ：“你
不给钱 ，就得把房子过户给我 ，否
则还让你进去……” 王小强经过
讨价还价 ， 最终以卖房回购款的
名义给付 “周某某 ”45 万元 。

事隔 1 年 ， 当公安机关再次

讯问王小强时 ， 王小强懵了 ：“王
芳不是说没啥事了么 ？ 怎么公安
局还找我 ？ ”得知真相的王小强觉
得自己是个冤大头 ， 原来都是自
家妹妹在捣鬼 。

王小强遂以被 “周某某 ”敲诈
为由，向公安机关举报了王芳 。 公
安机关针对王芳涉嫌诈骗一事开

展立案侦查。 调查过程中，李海向
公安机关出示了 “借条”， 主要内
容是 “以 33 万元的价格卖王小强
的房子， 王小强要给对方过户 ，如
不过户 ， 由王小强和王芳承担责
任”。 由于“借条”上只有王小强和
王芳的名字及身份证号码，没有具
体的出借人或者买受人，没有显示

收到 33 万元现金或者转账的字
样， 公安机关作出因事实不清 、证
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王芳的决定 ，李
海也在刑事拘留一段时间后予以

释放。
2020 年 7 月 ， 王芳再次被公

安机关刑事拘留 。 2020 年 8 月 ，
检察机关因王芳涉嫌诈骗罪批准

将其逮捕 。 2020 年 11 月 ，王芳因
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到法院 ，期间 ，
王芳供述王强给她 20 万元现金
的事实 ， 但不承认这笔钱用于王
小强案件 ，并拒不供出 20 万元的
去向 。同时 ，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
的继续侦查意见重视不够 ， 致使
该案一度面临诉讼风险 。

真合作还是假投资

以“爱”为名设骗局 依法抗诉改判
彰显公平正义

2020 年 11 月，川汇区人民检察院对
该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。一审法院经过两
次开庭审理， 对王芳与李海一起骗取的
45万元“卖房回购款”不予认定。

该判决作出后， 检察机关认为认定
事实错误， 认定部分诈骗数额是对王芳
整个犯罪事实的割裂， 从常识常情常理
分析王芳转账给李海的 37.2 万元是其父
亲筹借的钱，向李海借款 33 万元是虚构
的，“借条”是虚假的。

经过提请，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支持川
汇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请求。 2022 年 7
月，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王芳诈
骗数额 65万元，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年。

“我很后悔，不应该听信李海，去伪造
‘借条’和‘合作协议’，向父亲和哥哥要
钱，我辜负了他们的信任……”听到终审
判决，王芳留下了悔恨的泪水。

2022 年 9 月， 一审法院判处李海犯
伪造证据罪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、 犯诈
骗罪有期徒刑 9 年 6 个月， 合并执行有
期徒刑 10 年，认定诈骗数额 45 万元，对
王芳向其转账的 37.2 万元不予认定。

检察机关基于王芳的真实供述 ，认
为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37.2 万元的判决，
既不符合本案事实， 也对被害人不公。
2023 年 1 月 29 日，检察机关再次就本案
提出抗诉，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海
犯伪造证据罪、诈骗罪依法改判为 11 年
有期徒刑，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
11 年 6 个月。历经两次抗诉，该案终获公
正的判决。

本案也警示那些 “聪明人”， 要敬畏
法律，自以为机关算尽心怀侥幸，终究葬
送自己的人生。 （本文人物皆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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